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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學校輔導的實務領域中，如何兼顧倫理的顧慮與法律的遵守，一直都存在著抉擇上

的兩難。而《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中，由於其資料轉銜的必要性，及實務上的

困難，因此如何兼顧資料轉銜的正確性、必要性以及學生隱私的保護具有相當的困

難。本文旨在探討《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之保密倫理議題、此法與倫理的衝

突、困境及如何對此議題作出倫理抉擇。本文探討的議題從學生轉銜流程切入，包

括：「列冊追蹤」、「評估」、「通報」、「同意」、「資料轉銜」及「輔導處遇」

所可能遇見的保密困境與相關因應方式。最後，本文嘗試對學校專業輔導人員提出幾

點建議以因應轉銜制度上的倫理抉擇：（1）相關人員修習專業或繼續成長課程及研

習；（2）完善高關懷學生通報與資料轉銜系統，建立絕對保密的資料傳輸系統，並使

雙方轉銜人員簽訂保密契約；（3）資料的轉銜以最少、必須為原則；（4）使學生與

其法定代理人充分了解轉銜制度，並知情同意（5）原校專業輔導人員赴現在學校參與

轉銜會議與個案案例報告，減少資料傳遞中的暴露風險，並將對資料誤解的可能性降

到最低。

關鍵詞：《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保密困境、倫理抉擇、學校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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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校輔導工作始於民國5 7年
（1968年）實施國民義務教育設置「輔
導活動課」。1979年，教育部公告實施
《國民教育法》及《高級中學法》，確

立學校「輔導室」和「輔導教師」的法

定角色。隨著學生事件頻傳，近年來學

生的心理健康更加受到關注，學生輔導

工作也越來越來越受到重視。從《國民

教育法》第10條於2011年的修訂開始，
直到2014年《學生輔導法》三讀通過，
正式確立了學生輔導在台灣的法源依

據，其後根據《學生輔導法》第19條訂
定出來的《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也於2015年底通過、預定2016年正式施
行，旨在於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求

得以銜接，由各級學校提供整體性與持

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此外，2015年台
灣輔導與諮商協會也訂定出《學生輔導

工作倫理守則》，來強化學校專業輔導

人員的專業倫理與維護學生的權益。

轉銜制度是為了補足學制階段轉換

之中，學生輔導工作的空白，使高關懷

學生得到更妥善的輔導服務而產生的制

度。即使學生在面臨學制階段的轉換

時，因為適應的議題沒有主動的尋求協

助，輔導教師依然可以根據通報系統立

即掌握學生情況並給予適當協助，或是

在發現學生需要協助後，結合學生先前

的輔導資訊，作出綜合研判，給予學生

更具延續性且更完善的輔導協助。同時

也可以預防少數高關懷學生在情緒衝動

下做出憾事，而導致其他學生甚至是整

個社會的心理健康受到戕害。

然而在學校輔導的實務領域中，如

何兼顧倫理的顧慮與法律的遵守，一直

都存在著抉擇上的兩難。而在《學生轉

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中，如何兼顧資料

轉銜的正確性、必要性以及學生隱私的

保護，在實務執行面上具有相當的挑戰

性，值得深思。

Bronfenbrenner於1977提出的生態系
統理論，認為人與環境是不可分割的整

體，並且會與環境不斷互動、互相影響

並且進行調適（錢柏康，2016）。因
此，對於學生輔導工作而言，除了考量

如何對學生作出個別的處遇，更需要思

考如何為他們編織出最完善的輔導網

絡，使他們可以更加適性的發展。而學

生輔導工作為了使學生接受到最整體、

持續且符合利益的輔導服務，經常需要

進行轉介或是轉銜，而這些都牽涉到學

生個人機密資料的轉移，因而可能產生

如何保障學生隱私權的疑慮與困境。

轉銜 （transition）意指一種狀態的轉
換，目的是在於「協助學生順利跨入下一

階段，並且達到融入社會的目的，是銜接

人生各發展階段的關鍵（黃筱惠，

2 0 1 6）。」而容易與之混淆的轉介 
（referral）則是一種「為個案的特定問題
或需求，尋找適合的專業或資源協助的過

程（施奕暉，2001）」。雖然這兩者同時
是學校輔導領域常用來協助學生的方式，

然而使用的時機卻大大的不同。

一、台灣轉銜制度的起源

台灣的轉銜制度最初是出現在生涯

發展領域，而後被特教領域挪用，目的

是使學生能無接縫的銜接人生各個階

段，並且順利的發展與適應，也就是使

學生順利的銜接各學制與未來的生涯所

使用的服務（黃筱惠，2016；柯懿真，
2016）。這種服務類似於社會工作的轉

壹、前言

貳、轉銜制度與其實施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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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服務或個案安置，都是為了使當事人

可以在未來生活或是服務機構中，使其

因為得到更好的服務而適應得更好（社

工師公會，2008）。
目前國內特教領域針對身障學生的

轉銜輔導，目標是為了增進學生進入未

來生活的相關能力，最終目的為期待學

生成為有生產力的獨立個體（蔡采薇，

2011）。一般而言，特殊教育轉銜與輔
導包括：升學輔導與服務、生活輔導與

服務、心理輔導與服務、就業輔導與服

務、社會福利服務、醫療服務與其他相

關專業服務（柯懿真，2016）。
社會工作領域為當事人提供轉銜服

務的目的則是：協助被安置的兒童及少

年，可以在結束安置後順利地返回家庭

與社區，並且成功成為獨立的成人（劉

弘毅，2014）。同時社會工作領域也強
調必須在轉銜期間，為兒少提供自立生

活協助方案，為這些兒少儲備未來獨立

生活所需的各項能力（胡中宜、彭淑

華，2013）。
在為身心障礙學生與受安置兒少提

供轉銜服務時，都強調要以使他們能順

利適應未來生活，成為獨立個體為目

標。因此轉銜制度的最終目的，就是基

於他們的生存權、受益權等人權，提供

他們有品質的轉銜服務。同理，在《學

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中所提及的轉

銜制度，也應該要以學生的人權為最重

要的考量，使學生能得到最好的服務，

以期在未來生活中適應得更好。

二、學校輔導轉銜制度之內涵與疑慮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4條
規定：「學校應將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

處遇性輔導之學生，列入高關懷學生名

冊，並追蹤輔導。原就讀學校應就前項

名冊中之高關懷學生，於其畢業一個月

前，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應否列為轉銜

學生。」因此，根據此法條「轉銜學

生」，是指：「經由前一教育階段學校

評估，入學至後一教育階段後，仍有持

續諮商輔導需求者」，需要透過轉銜機

制，使後教育階段學校輔導人員能及早

介入，以使其適應更加良好（教育部，

2015）。
根據此法學校應將經評估會議後被

正式評定為轉銜學生的資料，上傳到教

育部建置的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

統進行通報。而當此學生進入下一間學

校之後，學校需在一個月內查詢此學生

是否為轉銜學生，並在得知他是轉銜學

生後的十五天內，通知原就讀學校進行

資料轉銜，並邀請原就讀學校代表出席

針對轉銜學生之個案資料進行交流與討

論之轉銜會議。此外，學生現就讀學

校，一旦發現非屬轉銜學生的入學學

生，經評估有需要進行介入性輔導或處

遇性輔導時，也可以依此辦法第7條的規
定，請原就讀學校提供「必要之」輔導

資料，或是在原就讀學校老師不得拒絕

的狀態下，請求原校指派輔導老師或是

專業輔導人員參與個案會議（教育部，

2015）。
此辦法雖然是為了使學生得以使用

到更加完善的輔導服務，然而卻可能在

運作過程中有一些保密上的倫理疑慮，

甚至可能侵害學生的隱私權（張允騰，

2016）。例如：「如何評估誰是需要協
助的高關懷學生？」、「維護公共利益

的適用範圍有多大？」、「哪一些資料

是『必要之』輔導資料？」、「如何拿

捏轉銜資料的詳細程度？」、「如何在

確保高關懷學生的隱私權，並不被標籤

的情形下，進行資料的轉銜？」、「現

場的專業輔導人員，是否有足夠敏感度

處理轉銜的保密議題？」等。以下將從

倫理及學生隱私保護的角度出發，針對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的一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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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疑慮提出論述。

保密是為了保護學生的隱私權，並

且是有效輔導的核心，因此一般來說所

有的專業輔導人員都被禁止向第三方透

露學生資訊，除非是法律要求或是預警

責任等保密例外（修慧蘭、林蔚芳、洪

莉竹譯，2013）。而所有針對未成年學
生的輔導工作，都需要與學生、學生監

護人、學校，甚至是其他專業互相合

作，並且在這之中取得保密上的平衡

（李雨君、譚志忠、李昭容，2016）。
根 據 美 國 學 校 諮 商 師 協 會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ASCA）的倫理守則，當學生需要接受轉
銜或轉介服務時，學校諮商師需要與其

他能夠提供協助的人合作，並在向外轉

移資料前，事先得到學生與其監護人的

同意，才能進行轉銜或轉介，學校諮商

師亦會鼓勵家長參與轉銜會議的討論。

就保密的倫理議題，除了嚴格遵守倫理

守則以外，如果要向第三方提供學生的

資料，ASCA倫理守則則強調學校諮商師
在透漏資訊時，需要嚴格遵守美國聯邦

法律、各洲法律及學校的規定（ASCA, 
2016）。

一、�學生輔導工作的保密倫理與困
境

保密是為了尊重當事人的隱私，讓

當事人得以自主決定自己是否揭露訊

息，也是為了使當事人免於因為資料不

當揭露而受到的傷害。因此保密是為了

保障當事人的權利而存在的。

對於輔導工作而言，專業輔導人員

對於學生最重要的承諾之一，便是「保

密」，也就是在不傷害學生及公共利益

的情況下，對於學生的個人隱私予以保

護，而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學生的

個人隱私可以定義為：「自然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

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

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法務部，2015）。這些都是在學生輔
導工作中，專業輔導人員可能接觸到的

資訊，也因為他們可以接觸到對於任何

人而言都相當隱私的敏感資訊，因此為

了建立與學生的信任關係，「保密」是

輔導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

學生輔導工作基於倫理相當重視保

密 議 題 （ 台 灣 輔 導 與 諮 商 協 會 ，

2015），而針對轉銜的保密議題，《學
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明定，原就讀

學校的專業輔導人員及相關人員，因輔

導而知悉的個人資訊及隱私，除了基於

維護公共利益或是保護學生生命、身體

或健康之必要的情況下都應予以保密，

沒有正當理由不得洩露、公開或是進行

轉銜，因為轉銜而知悉的學生資訊，也

使用同一原則進行保密（教育部，

2015）。
然在學生輔導工作中，保密常常面

臨以下的困境：（1）學生的「隱私權與
自主權」和家長的「監護權」的衝突；

（ 2）保密與預警責任的判斷兩難；
（3）學生輔導需要整合資源，然而跨領
域專業對保密認知不同在；（4）通訊與
網路設備的保密困難；（5）尚未取得溝
通特權（王智弘， 1 9 9 5；洪莉竹，
2008；謝欣霓，2011；孫婉萍，2014；
呂鳳鑾、翁聞惠、吳宗儒、黃馨瑩、吳

芝儀，2015；李雨君、譚志忠、李昭
容，2016；司法院，2016）。

參、�當《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遇上保密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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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即使是同一學校內的輔

導工作，都有許多的保密困境，雖然在

轉銜制度的規定之下，一旦學生轉銜至

下一間學校後，即由下一間學校的專業

輔導人員接手輔導，原校專業輔導人員

僅負責提供先前個案輔導資料或是參與

個案會議（教育部，2015）。然而在資
料的揭露與銜接之中，還是有許多判斷

與執行上的模糊地帶，有賴輔導人員依

據幾項倫理實踐的指導原則來審慎因應

之。

二、�轉銜服務中保密倫理的指導原
則

Fisher（2008）曾設計了一個考慮了
法律的六步驟的倫理實踐模式，來保障保

密的權利，步驟如下：（1）預備、（2）
告訴當事人真實的「底線」、（3）在揭
露前要獲得真正的知情同意、（4）合倫
理的回應法律要求的揭露、（5）避免發
生對保密「可避免」的傷害、（6）討論
保密議題（修慧蘭、林蔚芳、洪莉竹譯，

2013）。
ASCA針對倫理兩難的困境，也提出

了以下的指導原則（Stone, 2001，引自：
ASCA, 2016）：
1.以理性與感性定義問題。
2.應用倫理守則與法律。
3.考量學生發展階段與年級。
4. 考量情境因素、法定代理人權益與未
成年學生權益。

5. 運用自主性、受益性、公正性、忠誠
性與無傷害性的倫理原則。

6.確定潛在的行動方案與其後果。
7.評估所選方案。
8.尋求諮詢。
9.實施行動方案。

根據ASCA所提出來的指導原則，筆

者認為在轉銜制度的保密兩難中，評估

資料是否揭露、揭露多少，並加以行動

前，需要有以下幾個步驟：（1）先多方
蒐集資料並與學生討論其最佳利益為

何，以學生的發展階段與情境因素等加

以評估；（2）根據法律的規定與「自主
性、受益性、公正性、忠誠性與無傷害

性」等倫理原則，做出平衡，考量可執

行方案；（3）尋求諮詢與督導一同評估
方案的潛在後果，並找出學生潛在獲益

最大且可能傷害最小的最佳方案；（4）
最後才是執行方案。

此外，在《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

則》（2015）中亦指出：所有輔導訊息
的揭露都應該以學生的權益與福祉為優

先，充分考量後其必要性後才為之。當

學生要求保密，或者揭露訊息會對輔導

關係造成潛在傷害時，也都必須事先跟

學生充分溝通，且事後給予學生支持與

協助。同時在資料的紀錄上，也需要預

設將來可能會有需要使其他相關人員閱

讀到此份紀錄，因此在撰寫與資料的給

予上也需要審慎評估，必須謹記最少量

且最必要原則。

三、轉銜流程中的保密議題與因應

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中，學生的轉銜服務流程分為六個部

分，分別是「列冊追蹤、評估、通報、

同意、資料轉銜及輔導處遇（教育部，

2015）」，目的是透過學生原就讀學校
之輔導專業判斷，對學生現就讀學校產

生預警作用，並建立兩校間互助合作管

道與平臺，進行最完整且具延續性的輔

導及個案管理。然而目前在每個流程

中，都可能因為資料蒐集、評估、撰

寫、保存與傳送的疏失，或保密及預警

責任的判斷兩難中，都可能造成學生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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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權的損害。

例如：在進行資料轉銜之前，學校

依照法條有幾個例外情形，得以不經由

法定代理人或是當事人同意，即將資料

轉銜：「一、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

請求轉銜輔導。二、基於維護公共利益

之必要，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三、基

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

四、依其他法規規定。」（教育部，

2015）雖然這是在考量到公共利益以及
學生隱私權外的其他權益的狀態下所做

的決定，然而這對於學生的隱私權，以

及輔導關係及成效依然是一種潛在傷

害。

以下將以轉銜流程為主要架構，分

別討論與倫理保密相關議題：

（一）列冊追蹤

在特教轉銜機制中共有三個階段：

（1）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2）召開
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3）召開轉銜會
議（王麗斐、喬虹，2013）。而在轉銜
輔導的第一步驟，則是列冊追蹤。

根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第4條指出：「學校應將曾接受介入性輔
導或處遇性輔導的學生，列入高關懷學

生名冊，並追蹤輔導。」在列冊追蹤的

階段中，要優先考慮：資料如何保存，

才最能保護學生的安全及隱私。根據

《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學生輔導人

員應考慮安全性及保密性來保存學生輔

導紀錄，並維護學生之隱私權（台灣諮

商輔導學會，2015）。
同時在此階段也需考量：當家長、

導師與其他相關人員想查閱輔導資料

時，專業輔導人員應該如何因應。為了

使家長、導師及相關人員可以一同協助

學生，他們需要了解孩子的問題來自哪

裡，尤其是學生的家長又對學生有法定

代理權，本來就得以了解孩子的諮商歷

程，然而考量到輔導的信任關係，要透

露多少資料，是專業輔導人員需要仔細

斟酌的事情（呂鳳鑾等，2015）。
一般而言，輔導人員在面對此議題

時，有以下幾種因應方式：（1）寫兩份
輔導記錄，詳細輔導資訊給自己閱讀，只

記述必要資訊的摘要供他人查閱；（2）
基於倫理考量，拒絕其他人員查閱紀錄；

（3）請輔導主管來處理或是決定是否讓
其他人員查閱（洪莉竹，2008）。同時若
是要求查閱資料的人，不是學生的父母，

就法律而言，必須先徵求其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而其他的相關人員只有基於「輔導

的必須理由」時才能提供資料，當然最佳

的方式是在提供資料之前，得到學生及其

父母的知情同意書（李雨君、譚志忠、李

昭容，2016）。
在列冊追蹤時期，要有安全且保密

的資料保存方式，維護學生隱私權，並

且在相關人員調閱資訊時，仔細考量調

閱人身分、動機、處理能力以及目前時

機後，得到學生與其父母的知情同意，

再斟酌給予最少、必要的資訊。

（二）評估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中指

出：高關懷學生在「畢業一個月之

前」，或「因為其他原因提前離校者」

及「沒有按時註冊者」都要於離校或是

開學後一個月以內，召開評估會議評估

是否為轉銜學生，而評估會議應該由校

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任主席，其餘成員

應至少包括導師、主責輔導人員、輔導

主任或組長、專（兼）任輔導教師、學

務處及教務處人員。

在評估階段中，最重要的就是：評

估高關懷學生在之後就讀的學校是否仍

有繼續接受輔導服務的需求。在社會工

作的領域中，目前已有人針對離院轉銜

發展自立生活能力量表來協助評估（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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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宜，2013）。
而高關懷學生如何經評估成為轉銜

學生，王麗斐與喬虹（2013）指出需要
使用跨教育階段轉銜服務的高關懷學

生，可能擁有以下八種類型議題之一：

「（1）嚴重行為問題；（2）嚴重人際
困擾；（3）嚴重情緒困擾；（4）有中
輟、中途離校之虞；（5）經醫師確診有
精神或心理疾病，並有復發之虞；（6）
有自殺之虞或嚴重自傷；（7）家庭系統
嚴重失功能，致使有適應困難之虞；以

及（8）其他：例如經歷重大創傷事件、
基本生活條件極度匱乏，致使影響身心

適應等。」因此可依據「高關懷學生」

目前在這些議題上顯現出的嚴重程度與

是否需要持續接受輔導服務，來評估有

無需要成為「轉銜學生」。

評估會議中的成員來自多元的背

景，並不一定都擁有足夠的輔導知能，

對於倫理的敏感度也有所差異（洪莉

竹，2008）。因此在評估會議上所談論
的內容，也必須遵循最少、必須原則，

在讓參與人員能了解高關懷學生的狀況

時，同時避免透露過於個人化的資訊。

並且提醒所有參與人員保密倫理，同時

簽屬保密契約，以避免洩漏學生隱私。

使評估會議能在不傷害學生的權益的情

形下，針對學生實際狀況進行。

（三）通報

在通報階段，原就讀學校應將經評

估為轉銜學生之基本資料，上傳至學生

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進行通報。此

處上傳至通報系統之基本資料，僅限縮

於轉銜學生之姓名、性別及身分證字號

等足資辨識學生身分之資料，不包括可

能涉及個人隱私之輔導紀錄或相關資

料，以避免標籤化（教育部，2015）。
目前學校輔導工作常接觸到的通報

系統包括：可通報校安事件的「教育部

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可通報特殊生安置情形的「教育部特殊

教育通報網」，以及與可通報家暴、性

侵及兒少保／高風險案件的「內政部關

懷e起來」，因為這些網站並無整合，因
此各系統中的資料只有主責通報人員及

各接收通報的主管機關知悉，可能造成

學生的主責輔導人員只知道學生部分資

訊，導致無法及時介入（王麗斐、喬

虹，2013）。
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

統」中，通報資訊只可辨識學生身分，

其他的資訊並沒有上傳，需等待後續步

驟再做處理。因目前此系統也未與上述

系統做整合，可以預見之後的主責輔導

人員，並無法得知學生的所有資訊，因

此跨系統的整合有其必要性，然而在跨

系統整合的同時，如何兼顧學生資訊的

保密，也是一大難題。學生的主責輔導

人員必須具備足夠個案管理的能力，才

能夠處理如此龐雜的資訊。

（四）同意

在學生輔導工作中，為了保障學生

的權益，應該對學生及其父母給予充足

的資訊，使他們了解轉銜的益處、風險

以及例外情形後，得到學生與其法定代

理人的知情同意，才可以進行轉銜。而

資訊的給予，最好是在原就讀學校開始

進行輔導之前就與學生進行知情同意的

討論，並且特別使學生了解未來他在畢

業或轉學之後，如果需要在新學校得到

更多協助，將會為他進行資料的轉銜。

同時在與學生進行討論與撰寫知情同意

書時，都需要以學生與其家長能理解的

方式說明與撰寫才能確保學生和其家長

都能完全了解輔導人員傳達的訊息，並

提供有效的知情同意（呂鳳鑾等，

2015）。
因此在輔導工作開始前，以及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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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銜前都需要得到學生及家長的知情同

意。而當學校認為學生的狀況符合轉銜

上的知情同意例外時，依然必須盡到知

會的責任，使學生及其家長能夠理解轉

銜的原因，並盡力取得他們的諒解。

（五）資料轉銜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沒有

特別訂定出何謂「必要之輔導資料」，

僅為了防止標籤化，而將需要上傳至通

報系統的「基本資料」限縮在：轉銜學

生的姓名、性別及身分證字號等可以辨

識學生身分，但不涉及個人隱私的輔導

記錄或相關資料，待雙方學校確認轉銜

學生身分後，需要在15天內，以密件的
方式進行資料的轉銜，或是邀請原就讀

學校的輔導人員參與現就讀學校的轉銜

會議（教育部，2015）。
「必要之輔導資料」內容並沒有特

別訂定，可能的原因是實務現場有各式

各樣的情形，難以訂出一個統一的準

則。但正因為如此，資料轉銜的內容也

就沒有一個標準依循，只能依輔導人員

的專業和倫理敏感度處理，可能會成為

倫理漏洞之處。

對比在特殊教育領域轉銜的資料，

包括：「學生基本資料、目前能力分析、

學生學習紀錄摘要、評量資料、學生與家

庭輔導紀錄、專業服務紀錄、福利服務紀

錄及未來、進路所需協助與輔導建議等

（教育部，2010）。儘管專業領域不同，
學生需求、及資料的隱私程度也不同，特

殊教育領域轉銜資料依然提供了轉銜資料

的大方向和原則可以遵循。

或 者 可 以 參 考 王 麗 斐 與 喬 虹

（2013）所提供的「高關懷轉銜學生個案
輔導資料轉銜表」，共包含四部分轉銜資

料，分別是：「（1）基本資料與保密內
容、（2）轉銜學生曾使用的輔導資源、
（3）轉銜學生在後一教育階段所需之輔

導需求項目與需求程度的評估、以及

（ 4）過去輔導摘要與未來輔導建議
等。」

在資料的轉銜層面上，除了亟需確

定何謂「必要之輔導資料」，亦須強調

保密原則，尤其是負責轉銜的兩方輔導

人員，務必遵循保密原則並簽訂保密契

約，以維護學生的權益。

（六）輔導處遇

現就讀學校收到必要之輔導資料

後，可以召開轉銜會議，以確認學生未

來的處遇方式，此外原就讀學校應該指

派主責輔導人員參加此會議，以協助學

生獲得更好的協助（教育部，2015）。
為了使學生得到更好的輔導處遇，

使家長成為輔導工作的合作夥伴，亦可

邀請學生的家長、監護人或是法定代理

人 一 同 進 入 轉 銜 會 議 （ 教 育 部 ，

2015）。然而這並不代表輔導人員要告
訴家長所有資訊，反之應該要藉此機

會，向家長提醒及澄清保密的重要性與

限制，同時與家長共同討論出可以透露

那些資料，並對保密的程度達成共識

（孫婉萍，2014）。
同時為了維護學生權益，並減少標

籤化的機率，在資料轉銜的過程中，需

要盡可能的減少資料經手的人次，最好

是可以只經由主責的輔導人員，並且雙

方主責輔導人員及所有會接觸到學生資

訊者，都必須謹守保密原則，不得隨意

洩露或公開，以維護學生隱私權。

綜合以上所敘述，在資料的轉銜流

程中存在許多保密議題，必須需要全盤

的評估與諮詢，選擇對學生最有利的最

佳方案才得以實行。而在資料的紀錄

上，也需要預設將來可能會需要使其他

相關人員閱讀到此份紀錄，因此在撰寫

與資料的給予上也需要審慎評估，顧及

相關人士的隱私及安全，客觀、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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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將標籤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並

遵循最少量且最必須原則，謹慎地撰寫

或給予資訊。

即使轉銜制度在實務現場上可能面

臨許多的決策衝突與困境，仍然有其實

施的必要性存在。但無論是根據法律或

是倫理，專業輔導人員都必須以學生的

「最佳利益」為優先，絕對不能傷害到

學生。綜合以上的歸納與統整，可得出

幾點建議，期許能幫助學校輔導教師和

專業輔導人員因應轉銜制度上的倫理抉

擇：

一、�持續接受轉銜輔導與學校輔導
倫理專業研習

專業輔導人員是學校系統中第一線

面對這些高關懷學生的人，也是決定是

否使學生接受轉銜服務的決策者，因此

需要持續進修，以保持他們對倫理議題

的敏感度，並且更敏覺倫理的議題，藉

此提升輔導工作的品質。

二、�充分告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轉銜制度以取得其知情同意

在學生開始接受輔導服務之前，即

充分使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瞭解為了

使學生接受更完善的輔導服務，未來可

能會需要轉銜，並讓他們了解轉銜制度

的保密例外，最後得到學生或是法定代

理人的知情同意。

三、�資料的轉銜以提供最少量、必
要性資訊為原則

當代諮商倫理都強調只透露必須透

露的資訊，若非必要的資訊，則不必透

露。因此，專業輔導人員必須具備撰寫

與統整學生資料的能力，其次也最好具

備一定程度的個案管理能力，使資料轉

銜之間經手學生資料的人數降到最少，

讓學生隱私更不易暴露。

四、�建構安全保密的高關懷學生通
報與資料轉銜系統

在原就讀學校及現就讀學校之間，

建立絕對保密的資料傳輸系統，使雙方

均須簽訂保密契約，強化保密及尊重隱

私的倫理原則。

五、�由原校個案輔導人員直接出席
現就讀學校轉銜會議

由原校負責個案輔導的輔導教師或

專業輔導人員參與高關懷學生現就讀學

校的轉銜會議，可以直接對未來接手處

理的相關人員做說明，減少資料傳遞中

的暴露風險，並將對資料誤解的可能性

降到最低。

當轉銜制度遇上保密倫理，儘管在

實務現場上可能出現各種不同的情境，

並且可能因而出現許多倫理上的困境。

然而無論如何，在做出倫理決定前，都

必須以「符合學生最佳利益」且「不傷

害學生」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原校輔導

人員須要從知情同意開始，即做出最符

合學生利益的決定，並在資料的撰寫

上，客觀、簡要，只記述最為必要的內

容。而現就讀學校的輔導人員在要求

「必要」資訊時，也需要審慎考量自己

需要這些資料的目的、需要資料的多寡

深淺，與轉銜資料的方式等，都必須從

「符合學生最佳利益」且「不傷害學

生」為出發點，維護學生的隱私及安

全。

肆、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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